
2020/4/3 文书全文

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331986030454f1ebd67ed24a147fc2f 1/2

被告人叶善满、文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一案的刑事判决书

发布日期：2016-04-26 浏览：368次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刑二初字第36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叶善满，男，1986年9月3日出生，汉族，××。因涉嫌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2015年3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荣堂，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文某，男，198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因涉嫌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2015年3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8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小吾，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宁检诉一刑诉（2015）14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叶善满、文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2015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

理了本案。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叶善满及其辩护人赵荣堂，被告人文某及其辩护人刘小吾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4年上半年，被告人叶善满发现在国内从事象牙交易有利可图，遂联系在日本的华人尹丹（音）等人在日本相关网站上购买象牙，再采用伪报品名、将象牙截成小段夹藏、模糊收件人

地址、使用虚假收件人姓名等方式将象牙邮寄走私进境后加以销售。为了逃避打击，被告人叶善满还联系被告人文某等人在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等地以相同的方式将在日本购买的象牙邮

寄走私进境。至2015年3月，被告人叶善满走私进境象牙共计100.989千克，价值人民币约420万余元；其中，被告人文某为被告人叶善满收寄走私进境象牙共计17.077千克，价值人民币约71

万余元。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向本院移送了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检查笔录、电子数据、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叶善满、文某明知国家

禁止进口象牙，为逃避海关监管，采用夹藏、伪报等手段将象牙邮寄进境，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均应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追究刑事责

任。被告人叶善满、文某的行为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文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请本院依

法惩处。

被告人叶善满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北京海关邮办处所查获的“对象姓名为李军，象牙重量为14.72kg”的三个包裹，系被告人叶善满走私的证据不足；2、在宋某处查获

的2.367kg的象牙制成品，源自被告人叶善满的证据不足；3、叶善满归案后认罪态度积极诚恳，系初犯，且主观恶性并非十分严重，并未因走私象牙而获利，对其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文某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被海关扣留的12.436千克象牙，对文某应该定性为未遂；2、文某没有参与买卖象牙，没有牟利，社会危害性极小，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

系从犯，请求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

2014年上半年，被告人叶善满发现在国内从事象牙交易有利可图，遂联系在日本的华人尹丹（音）等人在日本相关网站上购买象牙，再采用伪报品名、将象牙截成小段夹藏、模糊收件人

地址、使用虚假收件人姓名等方式将象牙邮寄走私进境后加以销售。为了逃避打击，除在本市使用上述方式收寄象牙外，被告人叶善满还联系被告人文某等人在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等地

以相同的方式将在日本购买的象牙邮寄走私进境。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3月间，侦查机关先后查获被告人叶善满从上海市、南京市、北京市三地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境的象牙61.632千克，其

中被告人文某在明知其代叶善满收寄的邮件系象牙后，仍在上海市继续为叶善满代收相关邮件，内藏走私象牙12.436千克。2015年3月10日，被告人叶善满、文某分别在南京市、上海市被侦

查机关抓获归案。

二被告人被抓获后，侦查机关在深圳市神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查获叶善满通过该公司从香港转运走私进境的象牙包裹，内有象牙2.971千克；在被告人叶善满租用的南京市江宁区高

尔夫西花园2幢2单元904室1号房间内查获其走私进境的象牙29.119千克；在被告人文某租住的上海市闵行区北翟路2000弄70支弄1号101室查获叶善满通过文某代收走私进境的象牙4.641千

克；在叶善满通过网络销售的下家宋某（另案处理）处查获其向叶善满购买的走私进境的象牙2.367千克；在叶善满通过网络销售的下家陈某（另案处理）处查获其向叶善满购买的走私进境

的象牙0.259千克。

综上，被告人叶善满走私进境象牙共计100.989千克，价值人民币420万余元；其中，被告人文某为被告人叶善满收寄走私进境象牙共计17.077千克，价值人民币71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

1.被告人叶善满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4年上半年，他人将日本的尹丹（又名伊丹雪）介绍给自己。后来自己与尹丹约定由尹丹在日本为其购买象牙、付款、接收并再装箱邮寄到国内。

尹丹介绍了王顺（QQ昵称为大象）为其提供整根象牙的加工和切割。因为知道寄象牙进境是违法的，就不断变化收件地址。其在国内通过邮寄接收象牙的地址有南京、上海和北京三地。后来

为了逃避海关检查，还委托了一家名为神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位于深圳的香港分公司，将从日本寄回的象牙先行送到香港，再由香港运往深圳，最后送交自己指定的地址。对邮寄包裹的

面单物品栏进行过装饰灯具、陶瓷产品、家装饰品等变更，而面单的收件人和收件地址都是虚假的，但收件联系手机号码是真的。联系电话是其购买的不记名电话卡。在南京的收件人是自己

本人；在上海的收件人是被告人文某，文某开始因为象牙藏在音箱里他不知道，后来因为重新拆封打包就看到了。文某说这是违法的。后来其将文某的代收费用从100元提到200元，他又继续

帮其收，直到被发现。在北京的收件人是李军，但是李军对于其走私象牙一事并不知情亦未收取任何费用。从日本走私进境的象牙大部分都卖出去了，买家有陈某、宋某等人。

2.被告人文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4年6月初，叶善满联系其要求其在上海代收朋友从日本寄进境的音箱，出于朋友间帮助为叶善满接收了包裹，并打开后重新装箱转寄给叶善满。持

续一个多月后，叶善满于2014年7月或者8月告知其走私象牙的事实。在叶善满将代收费从100元提到200元以后，按照叶善满的要求将接收的象牙拍照、称重发给叶善满后重新包装转寄至叶善

满处，或者寄至叶善满指定的买家处。为了防止叶善满不归还其两万元借款，在接收的象牙中私扣了4段象牙并且保留了象牙对应的快递面单。

3.证人王某、李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叶善满在从事象牙走私的最初即具有走私象牙系属违法行为的认识，知晓象牙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

4.证人侯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叶善满为了逃避海关检验和追查联系了深圳神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吕海文，将从日本走私回国的象牙藏匿于暖水壶后，先行运往香港，再

通过该深圳公司委托的香港有关机构进行通关，将象牙运至深圳后再行提取。

5.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其是在2014年6月份在百度贴吧上看见叶善满发布的销售象牙的信息和照片，遂通过微信与叶善满联系并就象牙价格问题进行了商讨最终通过在淘宝上购买虚假

商品的方式完成了交易。叶善满在与其的聊天中承认所卖象牙系从日本走私进境的物品。叶善满向其邮寄象牙的地址有南京和上海两处位置。两人象牙交易次数超过十次，成交的象牙重量大

概在30-40公斤。这次查获象牙制品的原材料就是其从叶善满处购买后加工的。

6.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其与叶善满的首次交易是2014年12月初，是通过微信聊天，由叶善满发来象牙以及质量的照片，并通过在淘宝网上购买虚假商品的形式完成交易。在微信聊天中

叶善满承认所卖象牙系从日本走私进境的物品。叶善满与其进行了8次左右的交易，象牙成交量在10公斤左右。其被侦查机关查获的象牙是从叶善满处买来的。

7.证人吕某的证言证明：其与叶善满的首次象牙交易于2015年初，是通过微信聊天商量价格等事宜，并通过在淘宝网上购买虚假商品的形式完成交易。叶善满在微信语音中向其承认所卖

象牙系从日本走私进境的物品。因叶善满发货质量原因只进行了1次左右的交易，象牙成交量在3.5公斤左右。

8.南京海关缉私局调取的相关支付宝账户的注册信息、交易记录、关联银行卡号、登陆日志和账户明细等，相关交易号下交易双方的注册信息、交易记录证实：被告人叶善满、文某与王

某以及其他买家之间通过支付宝交易往来情况。

9.支付宝账号181××××3279的交易记录明细证实：叶善满支付宝帐户交易情况。

10.相关象牙照片及情况说明证实：文某自2014年8月25日起拍摄象牙照片并自己称重的象牙共计23.738千克，自该日起文某主观上明知叶善满从国外邮寄至其处的是国家禁止进口的象

牙。

11.QQ聊天记录及阿里旺旺聊天记录证实：叶善满与尹丹联系让尹丹拍下象牙后由尹丹代其付款并发往上海、南京、北京，以及叶善满与李永军、王顺、王某等人联系象牙收件转寄、交

易及切割等的情况。

12.电子数据、鉴定意见、书证证实：查扣的象牙重量及价值，以及叶善满购买销售象牙的情况。

13.海关查验记录、邮件面单证实：南京、北京、上海海关查获的叶善满从日本邮购走私进境象牙的情况。

14.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发经过证明：本案案发及两被告人被抓获情况。

15.身份户籍信息打印表、抓获经过、拘留证、逮捕证、释放通知书等证明：两被告人的主体身份及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16.搜查笔录、电子检查笔录等证明：侦查机关对搜查所得的手机、电脑硬盘、U盘等进行电子数据提取和恢复的事实。

17.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等证明：案发后，侦查机关扣押情况。

针对两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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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被告人叶善满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北京海关邮办处所查获的对象姓名为李军，象牙重量为14.72kg的三个包裹，系被告人叶善满走私的证据不足”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

叶善满在侦查阶段明确供述，在国内通过邮寄帮其接收象牙的地址有南京、上海和北京三地，在北京的收件人是李军，李军对其走私象牙一事并不知情亦未收取任何费用。其与尹丹的聊天记

录亦与其供述相互印证，认定北京海关邮办处查获的三个包裹系被告人叶善满走私的证据充分。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叶善满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在宋某处查获的2.367kg的象牙制成品，源自被告人叶善满的证据不足”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叶善满的供述证实其从日本走私进境的

象牙通过网络销售给了宋某等人，宋某证言亦证实其和叶善满以虚假商品的方式完成了超过十次的象牙交易，成交的象牙重量远超过侦查机关查扣的重量。相关的支付宝交易明细、聊天记录

亦证实叶善满与宋某象牙交易的情况。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叶善满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叶善满归案后认罪态度积极诚恳，系初犯，且主观恶性并非十分严重，并未因走私象牙而获利，对其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

查，被告人叶善满在明知象牙系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的情况下，为了谋取利益，逃避打击，多次通过伪报品名、模糊收件地址、使用虚假收件人姓名等方式将象牙邮寄走私进境后

加以销售，价值达400余万元，足以反映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其没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文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海关扣留的12.436千克象牙，对文某应该定性为未遂”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文某在明知其代叶善满收取的包裹里夹藏了象牙后，仍同意在上

海继续代叶善满代收相关邮件，两人具有走私犯罪的共同故意。叶善满让尹丹从日本将装有象牙的包裹寄往上海由文某代收，在海关监管现场将包裹查获，其走私行为已经完成。故该辩解及

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文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文某没有参与买卖象牙，没有牟利，社会危害性极小，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系从犯，请求判处缓刑”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文某在明知其代叶善满收

寄的邮件系象牙后，在叶善满提高了“代收费”的情况下，仍继续代叶善满收寄相关邮件，具有一定的牟利性。故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牟利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

纳；被告人文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可适用缓刑。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叶善满、文某均明知国家禁止进口象牙，为逃避海关监管，采用夹藏、伪报等手段将象牙邮寄进境，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其中，被告人叶善满走私珍

贵动物制品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叶善满、文某部分共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文某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善

满、文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性准确，指控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文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依法从轻处罚。根据两被告人犯罪的

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二

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叶善满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八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3月10日起至2025年9月9日止。）

被告人文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第二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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